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专项意见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现就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根据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资质证明、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

公司为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的程序合规合法，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具

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评估结

论合理，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了收益法，根据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报告和评估方法说

明，公司董事会一致认为评估机构所依据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

用的预期收益、收益期、折现率、付息债务评估价值、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

产（负债）评估价值等重要评估参数、依据的选择正确，评估方法科学合理，

评估结论合理有效，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账面净值与评估值差异较大，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

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 1167 号）

评估结论：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 78,249.85 万元，经收益法评估的净资产为 197,935.97 万元，较账面

净资产增值 119,686.12 万元，增值率 152.95%，评估增值较高。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评估事项选用的重要评估参数、依据的选择正确，评估方法科学合理，

评估结论合理有效，评估增值原因合理，符合相关规定。 

二、公司同意放弃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

扩股优先认购权，是根据公司及盟固利动力实际情况并基于当前整体经营发展

规划考虑做出的决策，有利于改善盟固利动力的资产结构、增强其盈利能力，

有利于盟固利动力的长远发展。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盟固利动力

64.10%股份，为盟固利动力控股股东。 

公司在本次增资扩股中放弃优先认购权，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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